附件3

密云县 “十三五”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

组成人员及职责

一、主要职责

（一）组织落实国家、北京市“十三五”规划的指导思想和工作部署；

（二）组织研究本县“十三五”时期重点领域发展思路；

（三）研究审议本县“十三五”规划《基本思路》及《纲要》框架；

（四）协调解决本县“十三五”规划研究编制中的重大问题；

（五）其它相关事项。

二、组成人员

组      长：王海臣   县委副书记、县长

常务副组长：王稳东   县委常委、常务副县长

副  组  长：杨  珊   县委常委、副县长

李光辉   副县长

蒋学甫   副县长

郭  鹏   副县长

郭洪泉   副县长

领导小组成员：

1.县委办（改革办）主任、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、县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；

2.研究室、发展改革委、农委、经济信息化委、住房城乡建设委、市政市容委、商务委、旅游委、科委、教委、文委、人口计生委、社会办、财政局、统计局、人力社保局、规划分局、国土分局、公路分局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、环保局、交通局、农业局、园林绿化局、水务局、卫生局、民政局、体育局、安监局、档案局、公安消防支队、生态建设发展研究中心、经济开发区管委会、生态商务区管委会、供电公司行政一把手。

三、工作机构及职责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县发展改革委，办公室主任由县发展改革委主任担任。成员由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管规划工作的领导组成。主要职责：

（一）负责组织“十三五”《基本思路》和规划《纲要》（草案）研究起草工作；

（二）组织相关部门开展前期课题研究，组织召开重点区域和重大领域专题研讨会；

（三）指导相关部门研究编制“十三五”专项规划；

（四）负责规划编制信息的收集、整理；

（五）组织落实领导小组的工作部署。
领导小组为临时机构，“十三五”规划编制工作结束后自行撤销。

